
嘉权通讯

第
一

百
零

二
期

2023

service@jiaquanip.cn

嘉权代理案件入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及江门法院

2022年度十大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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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权代理案件⼊选
⼴州知识产权法院2022年度⼗⼤典型案例

近⽇，⼴州知识产权法院公布了2022年度⼗⼤典型案例。其
中我所受英伟特公司委托代理的“华为公司诉英伟特公司确认不
侵害专利权纠纷案”，被评为⼗⼤典型案例其中之⼀。本案是标准
必要专利确认不侵权诉讼，存在多国平⾏诉讼，技术事实认定难
度⼤，且在谈判过程中还存在着双⽅意向报价差距巨⼤、全球平
⾏诉讼持续升温等诸多变量和难点。最终双⽅达成和解，并建⽴
起稳固的合作基础，充分体现嘉权诉讼团队的专业价值。现我们
将相关案情进⾏转载，供⼤家参考。

【案情与裁判】

本三案所涉发明专利分别为：专利号ZL02142556.6、名称
“ ⾃ 动 请 求 重 发 发 送 和 接 收 ⽅ 法 及 其 设 备 ”, 专 利 号
ZL200910008458.0、名称�“通信终端装置和⽆线通信⽅法”,专
利号ZL01803504.3、名称“� 正交频分复⽤通信装置”。2015年1⽉
-10⽉，涉案专利原专利权⼈发函华为公司就其涉及3G、4G通信
标准的标准必要专利进⾏许可谈判，因双⽅存在较⼤分歧，未达
成许可协议。英伟特公司于2017年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,并于
2020年2⽉就涉案专利的同族专利在德国对华为公司提起侵权
诉讼。华为公司则认为涉案专利不属于标准必要专利，其在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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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、销售、许诺销售的终端产品不侵害英
伟特公司专利权。英伟特公司经华为公司催
告后未在中国起诉，华为公司遂提起本三案
确认不侵权之诉。开庭审理后,经合议庭主
持调解，双⽅达成全球和解协议，华为公司
于2022年8⽉9⽇向我院申请撤诉。

⼴州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专利权
⼈和标准实施者通过谈判达成许可协议是
标准必要专利纠纷解决的最优途径，谈判达
成的结果能够充分地体现标准必要专利为
市场所认可的价值。本案双⽅当事⼈在⼈⺠
法院的引导下，及时回归理性、开展诚信和
积极谈判并达成全球许可，为此类纠纷的妥
善解决起到了良好的导向和⽰范作⽤，应予
赞许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三案为标准必要专利确认不侵权之
诉，技术事实认定难度⼤，存在多国平⾏诉

讼，谈判过程亦存在包括华为公司在全球市
场布局变化、英伟特公司作为⾮专利实施主
体、双⽅报价差距近百倍以及全球平⾏诉讼
持续升温等诸多难点。考虑到标准必要专利
纠纷的特殊性质，双⽅协商合作不仅有利于
技术运⽤和转化，更能充分体现专利市场价
值，符合双⽅根本利益。调解过程中，法院并
不局限于本案诉讼，⽽是从解决双⽅全球纠
纷着眼，要求双⽅全球平⾏诉讼的代理⼈⼀
并参与和解谈判过程，充分陈述⽴场和⽅
案,法院综合评估并与各⽅沟通。最终，双⽅
达成全球⼀揽⼦和解，原被告双⽅先后寄来
感谢信和锦旗。本三案纠纷的成功化解，不
仅推动双⽅重回协商谈判的理性轨道，促使
双⽅建⽴稳固的合作基础，更为当前愈演愈
烈的标准必要专利争夺战提供了正向引导，
是⼈⺠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⽤、推动重
⼤涉外案件妥善解决的良好范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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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权代理案件⼊选
江⻔法院2022年度知识产权⼗⼤典型案例

近⽇，江⻔市中级⼈⺠法院发布2022年度知识产权⼗⼤典型案例，嘉权
代理的⽇⽴楼宇技术公司维权案成功⼊选其中。该案例涉及假冒注册商标及
侵犯商业秘密，嘉权诉讼团队经细⼼分析，决定从假冒注册商标案⼊⼿，精准
调查取证，牵出商业秘密案，协助公安机关维权⾏动查处某⼭寨⼚，逮捕某犯
罪嫌疑⼈，成功为委托⼈维护了合法权益。本案充分体现嘉权诉讼团队的专
业价值，现我们将相关案情进⾏转载，供⼤家参考。

【案情与裁判】
黎某泽从⼴州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⼯许某根处购买⽇⽴楼宇技术

（⼴州）有限公司的⼿持编程器烧录程序、电梯召唤板驱动系统软件程序及同
步⻔机驱动系统软件程序后，在未经权利⼈许可使⽤的情况下，⾃⾏⽣产带
有“HITACHI”“⽇⽴”的⼆商标标识的产品并在市场上销售。⼀审判决黎某泽
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及侵犯商业秘密罪，数罪并罚执⾏有期徒刑三年⼋个⽉，
并处罚⾦400000元，追缴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60159.54元和侵犯商业秘
密违法所得107839元。黎某泽不服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

江⻔中院⼆审审理认为，黎某泽在本案中实施了多项违法⾏为，原审法
院依据黎某泽⽣产、销售产品的合理利润等依法对⾮法经营数额、违法所得
数额及造成被害单位损失数额进⾏认定，并据此依法对黎某泽判处刑罚，符
合法律规定，遂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【典型意义】
商业秘密作为企业重要的知识产权，是企业核⼼竞争⼒之⼀，以不正当

⼿段获取权利⼈商业秘密，披露、使⽤、允许他⼈使⽤该商业秘密及违反保密
义务擅⾃披露、使⽤或允许他⼈使⽤所掌握的商业秘密，情节严重的构成犯
罪。⽣产经营者应提⾼法律意识，摒弃侥幸⼼理，合法⽣产，诚实经营，避免为
牟利⽽触犯刑法，得不偿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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